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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局

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局
一次性告知制度

为加强国土资源局效能建设，改进工作作风，提高工作效

率，提升服务水平，促进依法行政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基本定义

一次性告知制度是指行政相对人或其他有关人员（以下简

称服务对象）通过来访、来电、来信（函）等方式，要求给予

服务或咨询有关办事事宜时，承办人员应将其所要办理事项的

依据、时限、程序、所需有关材料以及不予办理理由一次性告

知办事人的制度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对服务对象现场要求办理的事项，在职责范围内，承办人

员应当场审核其有关手续和资料，对即时办理的事项要即时办

理；对手续、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，承办人员应一

次性告知其所需补充的手续和资料。

三、具体内容

1.一次性告知内容包括事项名称、实施主体、申请条件、

申请材料、承诺办结时限、办理地点、办理时间、咨询电话、

是否网办（是，告知网办途径）、是否收费（是，告知收费项

目、收费标准）、是否有特殊程序（如依法是否需要公证）、

送达方式（是否快递送达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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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承办人员在对服务对象提出的申请和咨询作出说明、解

释时，提供准确、可靠信息，一次性予以告知。

3.承办人员应对办理事项的法律依据、条件和要求，办理

事项所需全部申请材料及示范文本，办理事项的程序(流程)、

承诺时限、收费标准等内容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。

4.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要求的，应一次性告知

服务对象需提交的全部资料及规格、式样和相关要求并提供事

项申请表单。

四、服务要求

1.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、心理素质和相应的语言表达、

沟通、应变能力。

2.应熟悉业务内容、区域设置、办理事项，明确岗位职。

3.主动表明身份，认真倾听，积极回应，文明礼貌，热情

大方，遇事冷静，待人随和。

4.遵守法律法规、保密规定和工作纪律。

5.由于承办人员”一次性”告知不全面、不彻底，让办事

群众多跑路、多耗时，而引起投诉的，经查实后将追究相关

人员的责任。

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

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局

2023 年 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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